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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国土空规办〔2022〕3 号

山西省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关于开展国土空间专项规划编制工作

的通知

各市、县人民政府,省人民政府各委、办、厅、局: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

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中发〔2019〕18 号）、《中共山西省委

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建立山西省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

的意见》（晋发〔2019〕35 号）及有关文件精神，切实做好国土

空间专项规划编制工作，强化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对各类专项规

划的指导约束作用，建立国土空间专项规划目录清单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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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高度重视国土空间专项规划编制工作

国土空间规划是对一定区域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在空间和时

间上作出的安排，包括总体规划、详细规划和相关专项规划。

国土空间专项规划是国土空间规划“五级三类”中的重要组成

部分，专项规划要遵循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不得违背总体规划

强制性内容，其成果中涉及空间的内容要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一

张图”，并与详细规划做好衔接，其主要内容要纳入详细规划。

专项规划是在特定区域（流域）、特定领域，为体现特定功

能，对空间开发保护利用作出的专门安排，是对总体规划提出

的战略定位、目标指标、空间格局、底线管控、资源保护、支

撑体系等内容在特定区域、领域的细化、落实与支撑；同时又

是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中特定功能空间细化安排后传导至详细规

划的载体。省直有关单位和各市、县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要高

度重视国土空间专项规划编制工作，尽快制定专项规划编制名

录，与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同步开展专项规划编制工作，积极发

挥好专项规划的指导约束作用。

二、国土空间专项规划分类

特定区域（流域）的专项规划包括：跨行政区域的城市群、

经济区等国土空间规划；汾河流域的国土空间规划等。特定领

域的专项规划主要分为 5 类 58 个专项：林业、草原、湿地、矿

产、自然保护地、历史文化等资源保护利用类专项规划；给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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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水、供热、燃气、综合交通、水利、竖向等基础设施类专项

规划；体育、医疗、养老等公共设施类专项规划；社区生活圈、

城镇更新、住房保障等城乡发展类专项规划；防洪工程、地质

灾害防治、消防等公共安全类专项规划（省级国土空间专项规

划建议目录清单详见附件 1，市、县国土空间专项规划建议目录

清单详见附件 2）。

三、建立国土空间专项规划目录清单管理制度

为规范国土空间专项规划编制管理，各级各类国土空间专

项规划编制实行目录清单管理制度。专项规划可在省、市、县

及特定区域（太忻一体化经济区、山西综改示范区等）层级编

制，不同层级、不同地区的专项规划可结合实际选择编制类型

和精度。市县各级人民政府以附件 1 和附件 2 中的专项规划名

录为基础，研究制定适合当地城市发展水平的本级专项规划编

制目录清单（各市、县可结合实际情况将同类别的专项规划合

并进行编制或可将同一个专项规划细化拆分进行编制），经市、

县级国土空间规划编制领导小组审议通过后，报同级政府批准

实施。

国土空间专项规划应纳入同级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不得在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之外另设其他空间类专项规划。各部门、各

单位日常工作或任务实施期限少于 3 年的，原则上不编制空间

类专项规划。未列入目录清单的空间类专项规划（各部门的发

展建设规划不纳入清单管理范围），不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管



- 4 -

理，但根据国家、省有关规定和工作要求确需编制的，有关部

门应当向同级人民政府提出增补申请，并附相关申请材料，经

同级政府同意后开展编制，申请材料包括：

（一）规划名称、规划范围、规划对象、规划期限；

（二）规划编制依据、目的和必要性；

（三）规划编制主体、经费预算和来源、进度安排；

（四）规划编制内容是否符合省级国土空间规划或同级国

土空间总体规划。

四、国土空间专项规划编制审批要求

组织编制各类国土空间专项规划时，拟定发展目标、总体

布局、重点项目等内容应当符合同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规划

期限要与同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保持一致。市、县级专项规划

由相关行业主管部门结合工作需要确定其编制范围和编制精

度。专项规划应以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成果为基础开展编制，

底图由同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统一提供，正式图件平面坐标系

统采用“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高程基准面采用“1985 国家

高程基准”，投影系统采用“高斯-克吕格”投影，分带采用“国

家标准分带”。专项规划编制时应符合现行的国家标准规范和自

然资源部出台的《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

类指南（试行）》及相关管理规定。

按照谁审批、谁监管的原则，分级建立国土空间专项规划

审查备案制度。精简规划审批内容，实行“管什么就批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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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缩减审批时间。国土空间专项规划成果向审批机关报批前，

应当经同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进行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合规性及

“一张图”衔接性审查。自然资源主管部门重点审查专项规划

是否符合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要求，三条控制线管控要求，其他

目标定位、及管线综合要求。建设标准等内容由同级行业主管

部门进行审查，经审查符合规定的，由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和行

业主管部门分别出具合规性审查同意意见，作为规划报批要件，

由组织编制的主管部门报同级政府审批。未开展审查或者经审

查有冲突的，不得报批。经批准的国土空间专项规划在批准之

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报同级自然资源部门纳入基础信息平台，

叠加到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管理。

五、工作安排

（一）省、市、县国土空间专项规划编制目录清单由各级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会同行业部门研究制定，跨区域的专项规划

由上一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制订并征求各有关部门意见后报同

级政府审批。

（二）国土空间专项规划结合各市的实际情况分批进行编

制，首批主要编制涉及城市的道路体系、市政基础设施、公共

服务设施（医疗、养老、体育等）、城市安全等重大问题的专项

规划，原则上在 2023 年 6 月底前完成，其余的专项规划原则上

在 2024 年 12 月底前完成，国家及省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三）省和各市、县财政部门年度预算要落实国土空间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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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山西省国土空间专项规划建议目录清单

序号 规划名称 牵头单位

1 山西省国土综合整治和生态修复专项规划 省自然资源厅

2 山西中部城市群国土空间规划 省自然资源厅

3 太忻一体化经济区国土空间规划 省自然资源厅

4 山西综改示范区国土空间规划 省自然资源厅

5 山西省黄河流域国土空间规划 省自然资源厅

6 山西省汾河流域国土空间规划 省自然资源厅

7 山西省省道网规划 省交通厅

8 山西省交通基础设施国土空间控制规划 省交通厅

9 山西省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 省交通厅

10 山西省康养产业用地专项规划 省民政厅

11 山西省铁路网专项规划 省发改委

12 山西省机场专项规划 省发改委

13 山西省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规划 省住建厅

14 山西省水利基础设施专项规划 省水利厅

15 山西省河湖岸线保护与利用专项规划 省水利厅

16 山西省水资源保护与利用专项规划 省水利厅

17 山西省汾河流域生态保护与治理专项规划 省生态环境厅

18 山西省矿产资源专项规划 省自然资源厅

19 山西省林地保护利用专项规划 省林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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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规划名称 牵头单位

20 山西省自然保护地专项规划 省林草局

21 山西省湿地保护专项规划 省林草局

22 山西省国土绿化专项规划 省林草局

23 山西省草原保护修复利用专项规划 省林草局

24 山西省荒漠化和沙化土地治理专项规划 省林草局

25 山西省文物保护专项规划 省文物局

26 山西电网 500 千伏及以上主网规划
国网山西省电

力公司

27 粮食仓储物流和物资储备基础设施专项规划
山西省粮食和

物资储备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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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市、县级国土空间专项规划建议目录清单

专项类别 序号 专项名称 牵头单位

资源保护

利用类

1 自然保护地专项规划

2 林地保护修复专项规划

3 草地保护修复规划

4 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规划

5 水资源保护与利用专项规划

6 城镇绿地系统专项规划

7 国土综合整治和生态修复专项规划

8 低效用地再开发利用专项规划

9 矿产资源专项规划

10 地下空间开发利用专项规划

11
历史文化名城街区名镇名村和历史建筑

保护规划（涉及空间）

12 文物保护与利用专项规划

13 风景名胜区专项规划

14 传统村落保护专项规划

15 河湖岸线保护与利用专项规划

16 地热水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专项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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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类别 序号 专项名称 牵头单位

基础设施类

17 给水专项规划

18 雨水防涝专项规划

19 污水专项规划

20 再生水专项规划

21 供热专项规划

22 燃气专项规划

23 环卫专项规划

24 供电专项规划

25 加油加气设施布局专项规划

26 通信专项规划

27 海绵城市专项规划

28 水利基础设施布局专项规划

29 低碳专项规划

30 综合交通体系专项规划

31 城市地下管线综合专项规划

32 农村路网及附属设施专项规划

33 城市竖向专项规划

34 绿道与慢行系统专项规划

35 停车设施专项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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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类别 序号 专项名称 牵头单位

公共设施类

36 体育设施布局专项规划

37 医疗卫生设施布局专项规划

38 公共文化设施布局专项规划

39 养老服务设施布局专项规划

40 殡葬设施布局专项规划

41 中小学校幼儿园布局专项规划

42 社会福利设施布局专项规划

43 商业网点设施布局专项规划

44 社区服务中心布局专项规划

城乡发展类

45 社区生活圈划定专项规划

46 住房保障专项规划

47 城镇更新专项规划

48 产业布局专项规划

49 全域旅游发展布局专项规划

50 城市安全和防灾减灾体系建设专项规划

公共安全类

51 综合性应急救援基地专项规划

52 消防专项规划

53 人防工程建设专项规划

54 防洪工程设施专项规划

55 地质灾害防治专项规划

56 危化品仓储布局专项规划

57 公共安全卫生专项规划

58 应急避难场所专项规划

备注：市、县国土空间专项规划牵头单位由各市、县人民政府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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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2 年 7 月 13 日




